附件2
增加或不占推荐名额情形

在基础推荐名额基础上，以下情形增加或不占推荐单位申报推荐名额：

对科技创新领域世界一流建设学科，每个建设学科增加3个申报推荐名额；对科技创新领域世界一流培育学科，每个培育学科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。增加名额只能在对应学科内推荐。
对我省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加2个申报推荐名额，增加名额由市州科技局在对应领域内推荐。对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市州主导产业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，增加名额由市州科技局在对应领域内推荐。

对2025年立项的院士工作站依托单位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；建设期内的“111”基地依托单位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，增加名额由相关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市州科技局推荐。

对我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、“四个重大科学装置”依托单位，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。
5. 为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对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、湖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各增加1名申报名额，增加名额由相关省直单位、高校推荐。
6. 长沙市增加3名，其余市州各增加1名技术转移人才申报名额，增加名额由市州科技局推荐。
7. 3名近五年（2021年1月1日至今）在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、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A类）资助的人才、支持期内的省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，可联名推荐相关领域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1名参与竞争择优。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相关领域领军人才、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A类）资助的人才，3年可推荐一次，2024、2025年已成功推荐的不能重复推荐。省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，支持期内可推荐一次。由被推荐人依托单位推荐，不占依托单位推荐名额。

8. 30周岁（1996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）以下的在站全职博士后可不占单位推荐名额进行申报，临床医学放宽至32周岁（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申请人需全职在站或2026年拟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。拟进站的立项时需已办理进站手续。

9. 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关特殊领域人才（详见申报系统）不占申报推荐名额。
